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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证券简称：鹏博士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０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接到公司股东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

财险”）通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收盘时止，华安财险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０９．６４６２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

。 本次减持后，华安财险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５１０．３５３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６％

。

详细情况参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鹏博士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１５

号金丰城大夏

２

层

Ａ２３

楼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２００１

号华安保险大厦

２７－３０

楼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声 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如下：

一、本报告书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１５

号金丰城大夏

２

层

Ａ２３

楼

３

、法定代表人：李光荣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００００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２９７５００

６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７

、经营范围：各类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飞机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

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财务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其

他损失保险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办法定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公司办理检验、理赔、

追偿等有关事宜；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８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５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２９５２８Ｘ

１０

、主要股东：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华

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圣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市泽达棉麻纺织品有限公司

１１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１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４４８８０００

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６６５５５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

居留权

李光荣 男 董事长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３０８２０９６３７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

路 六 号 华 亭 嘉 园

Ａ

座

２３Ｆ

否

陈爱民 男 副董事长

４３２９０１１９５７０９０８２０１６

中国

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都

市名园名悦阁

Ａ

栋

３１Ｆ

否

蔡生 男 副董事长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００３２７６９９６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城

市花园紫荆苑

Ｅ５０１

否

晋保平 男 独立董事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４０４１５０８５３

中国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

区

２

楼丙门

７０２

号

否

李茂生 男 独立董事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４３０２１６１５１５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昌运宫

２

号楼

１１０５

号

否

余云辉 男 独立董事

３５０２１１１９６３１１１９００１４

中国

上海市闸北区延长中路

５６１

弄

２

号

１１０５

室

否

蒋光辉 男 独立董事

４１０３０５１９６２０２０５０５１９

中国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

贸东路

２

号世贸雅苑

Ｇ

座

８Ｆ

否

赵治纲 男 独立董事

４３２５２２１９７８０１３０２４５５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集体阜成

路甲

２８

号财政部科研所

否

何盛明 男 董事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４１０２０８０８３１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

路

９

号院

１７

号楼

４

单元

３０１

号

否

胡光前 男 董事

４３２３２２１９６２０６１９０４７３

中国

长沙市岳麓区英才园小

区

１

片

２５

栋

３０６

号

否

王力 男 董事

１５２１０１１９５９０９２５２４１０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

４

号院

１

号楼

５０６

号

否

王松奇 男 董事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２０３３１００５５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

３９

号

否

袁长安 男 董事

４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３０４０９１５３０

中国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北路

５０

号

１１０１

房

否

侯伟英 男 董事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３２０１９７５

中国

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

２４

号

５０３

房

否

侯建明 男 董事

４３２３０１１９７１０１１９１０１８

中国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１

号

否

童清 男 总裁

４２２１２９１９６７０７２９００５２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汇

宾广场汇锦阁

８Ｄ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超过

５％

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精达股份

５４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

２９４４８

万股的

１８．３４％

）、宝光股份

４１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

２１４４２

万股的

１９．１２％

）外，没有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资金需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鹏博士股份

７９２０

万股，为参与鹏博士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

发行获受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解除限售；占鹏博士总股本

１３３８５１．２４７７

万股的

５．９２％

。

截止到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鹏博士股份共计

６５１０．３５３８

万股，占鹏

博士总股本的

４．８６％

。

二、本次股份变动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

１４０９．６４６２

万股，减持比例为

１．０５％

。

三、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出售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四章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合计买入鹏博士股票

０

万股，合计卖出鹏博士股票

１４０９．６４６２

万

股。

（一）每个月买卖股票的数量（按买入和卖出分别统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卖出

１４０９．６４６２

万股

（二）交易的价格区间（按买入和卖出分别统计）

卖出价格区间：

９．４１

元至

１０．０４

元

第五章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章 备查文件

１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２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本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

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

地

四川省成都市顺城大街

２２９

号顺城

大厦

５

楼

股票简称 鹏博士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

人注册地

深圳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否

信息披露义 务

人是否为 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７９２０

万股 持股比例

：５．９２％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数量

： ６５１０．３５３８

万股 变动比例

：－１．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

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０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卫青先生主持。

一、会议审议了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与成都新希臣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解除合作协议的议案》。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成都希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希臣药业”）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签订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希臣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合作意向书》、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签订了 《项目合作合同书》、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签订了《项目合作合同书之补充协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签订了《临床费用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原合同及协议”），约定就国家二类新药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胶

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生产、销售、后续产品开发等事宜展开合作。 合作期限为公司取得新

药证书及生产批件之日起

８

年。希臣药业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成都新希臣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希臣药业”），就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

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已经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后续合作的决定权等自然转由新希臣药业

承接。

自

２００２

年公司与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开展合作以来，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未按

原合同及协议之约定，完成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临床研究；未按原合同及协

议之约定，协助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获得三七通痹

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生产批文；双方也未按合同约定成立科技开发公司，开展相关合

作；双方虽经多次协商，仍无法就上述问题的处理方案达成共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蒲江县

人民法院裁定三七通舒胶囊、三七通痹的技术权利、商标权由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承继。 现公司与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原合同及协议，终止就三七

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合作，主要约定如下：

１

、双方不再就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展开合

作，原合同及协议未予履行的内容，双方终止履行。

２

、双方不再出资成立科技开发公司，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不再向公司收取特许经

营费、参与三七通舒胶囊的销售收入提成及利润分配。

３

、双方一致同意，公司预付的三七通痹胶囊、三七二醇皂苷临床研究费及为希臣药业

（新希臣药业）垫付的临床总结会前费用

￥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作为合作期内，公司应向希臣药

业（新希臣药业）支付的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的提成费；未支付的三七通舒胶囊

及三七三醇皂苷的特许经营权费及提成费，公司不再支付。 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也不

得再以任何名义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双方系自愿解除原合同及协议，故双方互不对原

合同及协议的解除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及费用、资料返还等责任。

经投票表决：赞同

８

人，反对

０

人 ，弃权

０

人。 通过该议案。

二、会议审议了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与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

＜

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

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蒲江县人民法院裁定三七通舒胶囊、三七通痹的技术权利、商标权由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承继。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鹤药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了相关权益变更手续拥有“三七三醇皂苷的制备方

法及其应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的独家专利权（以下简称“该专利

权”），专利号为

２００５１００７５０４０．３

。 该专利技术涉及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已获生产批件及新药证书的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的独家生产和销售权

利。 为保持公司主营品种的持续生产和销售，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拟与神鹤药业

签订新的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经公司与神鹤药业充分协商， 神鹤药业同意将该专利权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许可给公司独占使用，公司采用固定费用加提成费的支付模式，以银行转账的

方式向神鹤药业支付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固定费用为每年人民币叁佰陸拾贰万伍仟

元整（

￥３６２５０００．００

），提成费用依据约定方式计算销售价格与公司向非关联方销售约定产

品数量的乘积的

３％－－４％

的比例计提。 自该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该专利权保护期限届

满之日止，神鹤药业许可公司独家免费使用该专利权。

该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战略核心品种的稳定生产和销售，有利

于公司实现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健康医药产业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

详见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的公告 （

２０１０－

０４８

）。

经投票表决：赞同

８

人，反对

０

人 ，弃权

０

人。 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０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对签约双方责任人的责任、义务及权利均

做出了明确规定，合同的执行及风险控制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 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４．

本合同的履行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

响，但有利于公司战略核心品种的稳定生产和销售，有利于公司实现以生物技术为核心

的健康医药产业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灿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１．

主营业务为硬胶囊剂、颗粒剂、片剂、卫生用品的生产，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注册地

为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驭虹路、合同当事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合同当事人未与本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３．

合同当事人仅对其拥有的专利技术实施特许使用收费，不存在履约能力的问题。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拥有“三七三醇皂苷的制备方法及其应

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的独家专利权（以下简称“该专利权”）；专

利号为

２００５１００７５０４０．３

。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

区）已取得三七三醇皂苷原料药及其制剂三七通舒胶囊生产批件及新药证书的唯一合法

厂家。

经甲、乙双方充分沟通，甲方同意将该专利权许可给乙方独占使用，双方订立条款主

要内容如下：

（一）许可类型

１．

甲方许可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独占使

用该专利权。

２．

乙方可以使用该专利权的全部技术范围，并有权授予分许可给乙方的下属企业。

３．

在本合同期限内，甲方不得：（

１

）使用该专利生产相关产品；（

２

）向第三方转让该专

利；（

３

）许可第三方使用该专利。

（二）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１．

该专利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采用固定费用加提成费的支付模式，以银行转账

的方式支付。

２．

固定费用金额及付款期限。

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费用人民币叁佰陸拾贰万伍仟元整（

￥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

乙方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预付前三个合作年度的固定费用， 即人民币

壹仟零捌拾柒万伍仟元整（

￥１０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剩余五个合作年度的固定费用每年支付一

次，于上个合作年度届满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支付时，甲方须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

的发票。

３．

提成费及支付期限。

根据乙方及其下属企业生产的“三七通舒胶囊”当年在有关省（市）政府药品集中采购

招标的中标价的一定比例作为计算价格，乘以当年（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公司向非关联

方实际销售数量，以此标准计提销售额

３％－４％

的提成费。

提成费每季度支付一次（参照年度提成费计算标准），支付日期为当季度结束后的

２０

天内，甲方须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

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结束后，甲、乙双方核实销售数量，根据年度提成计算标准计算当

年提成费，多退少补。

４．

自本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该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日止，甲方许可乙方独家免

费使用该专利权，甲方不再以任何理由、方式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许可、协助第

三方使用该专利。

（三）后续专利权

１．

本合同期限内，若甲方及其关联方在该专利权基础上开发并取得的所有相关专利

权（包括但不限于：“含三七三醇皂苷的通舒肠溶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等，以下简称

“后续专利权”），甲方做出如下承诺：

（

１

）甲方及其关联方确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对在该专利权基

础上开发的所有新发明、技术等享有独家专利权；

（

２

）甲方将后续专利权许可给乙方在本合同期限内独占使用；

（

３

）自本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后续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日止，甲方许可乙方独家

免费使用后续专利权；

（

４

）甲方不再就后续专利权的许可使用（含独占实施许可和独家实施许可）以任何名

义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许可、协助第三方使用该专利。

２．

乙方使用后续专利权期间，乙方承诺不得以任何理由、方式许可或协助非关联方使

用后续专利权生产仿制药。

（四）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

１．

若甲方违反合同关于甲方声明与保证、后续专利权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拒

绝支付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同时可要求甲方偿还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并要求甲方赔偿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１

倍的违约金。

２．

若甲方在合同期限内就该专利许可第三方使用的，乙方可直接向第三方主张该许

可收益，可要求甲方偿还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并要求甲方赔偿已支付的专

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１

倍的违约金。

３．

若甲方在合同期限内自己使用该专利的，则应立即停止使用行为，乙方可要求甲方

偿还已收取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并要求甲方赔偿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１

倍的违约金。

４．

若乙方违反该合同关于乙方声明与保证、后续专利权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并可要求乙方承担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１

倍的罚金。

５．

若乙方不按合同约定按时缴纳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可要求

乙方按

￥３０００

元

／

天支付违约金；甲方可在乙方逾期支付

３０

个日历天后解除合同。

但若因甲方无法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致使乙方付款延迟的，乙方不承担违约

责任。

６．

若任一方违反该合同第四条第

８

款之约定，就该专利权许可或协助第三方使用的，

守约方可直接向第三方主张该许可或协助使用的收益，并可要求违约方承担已支付的专

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１

倍的违约金。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期限为八年，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成都新希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就终止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

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已向希臣药业支付

￥２２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用于支付三七通舒胶囊、三七

三醇皂苷特许经营权费，共计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预付三七通痹胶囊、三七二醇皂苷临床

研究费及为希臣药业垫付临床总结会前费用，共计

￥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不再就

三七通舒胶囊按销量计提提成费，

２０１０

年以前年度已计提提成费用共计

￥２

，

５７５

，

２１０．９７

元，除抵减已支付的三七通痹胶囊、三七二醇皂苷临床研究费及为希臣药业垫付临床总

结会前费用

￥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外， 余下的

￥１

，

０４５

，

２１０．９７

元全部计入公司本年度营业外收

入，作为本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并相应增加年末净资产。

公司与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新的《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后，依据合同约

定，公司每年向神鹤药业支付特许经营权费

￥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按生产的“三七通舒胶

囊”当年在有关省（市）政府药品集中采购招标的中标价的一定比例作为计算价格，乘以

当年（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公司向非关联方实际销售数量，以此标准计提销售额

３％－４％

的提成费。

２．

该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带来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３．

该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战略核心品种的稳定生产和销售，

有利于公司实现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健康医药产业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对上述重大合同进行了认真审议， 并通过了相关

决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其他相关说明

１．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３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

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订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７．３

、

７．４

条等的规定及时

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偏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 《陕西炼石业绩缩水

＊ＳＴ

偏

转重组或生变数》的报道。

传闻：重组借壳的陕西炼石的所有资源储量会否全部放进

＊ＳＴ

偏转。

二、澄清说明

经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炼石”）董事长张政核实，本

次重组是以陕西炼石全体股东以其持有的陕西炼石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

其资源储量将全部注入

＊ＳＴ

偏转。 经本次资源储量核实，陕西炼石采矿权范

围内保有资源储量存在变量，虽然有可能出现较大增幅，但能带来多少收益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本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调整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陕西炼石置入的资产最终价值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的结果为准。

三、其他说明

１

、关于陕西炼石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全年净利润约为

２１００

万元，一方面是由于炼

石矿业的子公司洛南县石幢沟矿业有限公司新选矿厂未能按时竣工投产，产

能未能充分释放，因而对陕西炼石的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陕西炼石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钼精矿的销售，钼精矿的

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受到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影响。 对钼产品的主要市场需求

来自于钢铁行业， 钢铁行业的周期性波动是影响钼产品市场需求的重要因

素。 除受到供需关系的直接影响外，钼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受到全球经济状况

和中国经济状况的间接影响。 金属钼的市场发生较大变化而导致钼精矿价格

出现较大波动，也直接导致陕西炼石的业绩波动。对于产品的价格风险，公司

也在原《重大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提示。

２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构成情况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其股东构成为：咸阳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１７２０

万元，持股

８６％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咸阳市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１００％

股权。 咸阳金桥地产服务中心出资

２８０

万元，持股

１４％

，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四、必要的提示

１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行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方案未能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或者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包括豁免本次

发行导致的要约收购义务），则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亦不能实施。

２

、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的资产作为重组注入资产，只有在重组事项获

得批准并实施后，方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本次重组能否成功尚存在

重大的不确定性。

３

、对本次陕西炼石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正在等待国土资源部的核准，

具体审批时间以及相关数据是否调整存在不确定性。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实现净利润约

－５５００

万元，每股收益约

－０．２９５

元，目

前业绩预期未发生变化。

５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获配

１０

湖州债（

１０８０１６９

）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南方多利增强债

券型基金、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

２０１０

年湖州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公司企业债券的认购。 此次发行的分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

现将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基金、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

２０１０

年湖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企业债券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上海农

村商业银行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的南方积极配置证

券投资基金（代码：

１６０１０５

）、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０１０６

，后

端代码：

１６０１０７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０１１９

，后端代

码：

１６０１２０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００１

） 、南方稳健成长贰

号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００２

）和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８０１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在全国各指

定网点办理其代销的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其代销的上

述基金的定投业务，目前，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时规定

的每月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同时， 可通过上海农商行办理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２０２００１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００２

）、南方宝元债券型

基金（代码：

２０２１０１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Ａ

级（代码：

２０２３０１

）、南方现金增利基

金

Ｂ

级 （代码：

２０２３０２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代码：

２０２１０３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２

）、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３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５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

码：

２０２００７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９

）、南方优

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１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５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７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９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代码：

２０２０２１

） 和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２０２１０５

，

Ｃ

类：

２０２１０７

）之间的转换业务，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

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投资者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成功进

行基金申购业务享有

６

折优惠， 但优惠后不低于

０．６％

； 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柜面

成功进行基金定投业务享有

８

折优惠， 通过个人网上银行成功进行基金定投

业务享有

４

折优惠，优惠后定投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网站：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南方基金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风险提示：

１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

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

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２

、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

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

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

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８

证券简称：龙净环保 编号：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８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月

１２

日

８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以公告形式发出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公告形式发出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投票表决。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陵园路

８１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 会议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吴京荣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９９

人， 代表股份

６６

，

３２９

，

７９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９０％

。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

４

人，代表股份股

５７

，

０６９

，

０８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４５％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９５

人，代表股份

９

，

２６０

，

７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５％

；没有

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朱炎生投票。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启

伟、谢静律师见证。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的议案》。

１

、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７

，

８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９ ％

；反对

５９１

，

０８６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９

％

；弃权

２８０

，

８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２％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得

通过。

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８

，

５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９ ％

； 反对

５７９

，

４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７ ％

；弃权

２９１

，

７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４％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

得通过。

３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股票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５

，

２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８％

； 反对

５７８

，

６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７％

；弃权

２９５

，

８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５％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得

通过。

４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６

，

１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８ ％

； 反对

５７９

，

６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７％

；弃权

２９３

，

９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５ ％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

得通过。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３７

，

７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６％

； 反对

６０２

，

１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９１％

；弃权

２８９

，

８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３ ％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

得通过。

６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及其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９１

，

７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４４％

；反对

８４３

，

６８６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２７％

；

弃权

１９４

，

３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２９％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和解锁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３９２

，

７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５９％

； 反对

６６０

，

４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弃权

２７６

，

５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１ ％

。 表决

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得通

过。

８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６

，

３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８ ％

； 反对

５８５

，

６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８％

； 弃权

２８７

，

７２２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４ ％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

得通过。

９

、激励计划程序、解锁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４１

，

７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６％

； 反对

６００

，

２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９１

％

；弃权

２８７

，

７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３％

。 表决

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得通

过。

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７

，

３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８ ％

；反对

５８８

，

１８６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９

％

；弃权

２８４

，

２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３ ％

。 表决

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得通

过。

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４

，

３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８ ％

；反对

５９２

，

６８６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９

％

；弃权

２８２

，

７２２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３％

。 表决结

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１２

、回购注销或调整的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４５４

，

３８９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８．６８ ％

； 反对

５７３

，

１８６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８６％

； 弃权

３０２

，

２２２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６ ％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案获

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

，

５６４

，

９４７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４．３２ ％

； 反对

３０４

，

４３８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６％

； 弃权

３

，

４６０

，

４１２

股， 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５．２２

％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该议

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

，

５２７

，

８５６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４．２７％

；反对

３２８

，

０８８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９％

；

弃权

３

，

４７３

，

８５３

股，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５．２４ ％

。表决结

果同意票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啟伟、谢静律师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项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